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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第 164 次市政會議紀錄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103年04月0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00分 

地 點：四維行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

出  席 ： 劉 世 芳  李 永 得 ( 公 假 ) 吳 宏 謀  李 瑞 倉          

蘇麗瓊(公假) 陳鴻益 曾姿雯 簡振澄 鄭新輝   

曾文生(林英斌代) 賴瑞隆(柯尚余代) 蔡復進   

許傳盛(吳明昌代) 盧維屏 (李怡德代) 楊明州 

(吳大川代) 李賢義 張乃千(謝琍琍代) 鍾孔炤  

黃茂穗 陳虹龍 何啟功 陳金德 陳存永 史 哲  

陳勁甫 曾慶崇 黃憲東 謝福來(龔振霖代) 丁允恭 

許立明(錢學敏代) 范織欽 古秀妃 張素惠 城忠志 

陳榮周 張惠博 吳義隆 潘春義 張簡文科 鐘萬順  

張國城 黃燭吉 鄭淑紅 郄爾敏(陳正武代) 趙建喬

(吳瑞川代) 陳冠福(林世松代) 

列 席：鍾致遠 張秀靖 陳克文 何宜綸 林敬堯 侯燕嬌  

沈梅香 蔡茂麟(吳永泉代) 

主 席：陳市長 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盈穎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： 

經發局曾局長文生公假，參加高雄展覽館中央大街開

幕儀式，由林副局長英斌代理；海洋局賴局長瑞隆、

觀光局許局長傳盛、社會局張局長乃千公假，參加麗

星郵輪處女星號香港高雄首航，分別由柯副局長尚

余、吳副局長明昌及謝副局長琍琍代理；都發局盧局

長維屏、工務局楊局長明州、地政局謝局長福來、新

工處郄處長爾敏、養工處趙處長建喬、土開處陳處長

冠福公假至議會備詢，分別由李主任秘書怡德、吳主

任秘書大川、龔主任秘書振霖、陳副處長正武、吳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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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長瑞川及林主任秘書世松代理；研考會許主任委員

立明公假，由錢專門委員學敏代理。 

二、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。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三、財政局簡局長報告： 

103 年度 3月份申請中央補助款情形報告。 

水利局李局長、經發局林副局長、海洋局柯副局長、

原民會范主任委員、觀光局吳副局長、工務局吳主任

秘書、衛生局何局長、警察局黃局長及捷運局陳局長

補充報告： 

以前年度補助款保留數達成率偏低原因說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謝謝財政局報告。每一筆補助經費爭取得來不

易，本府以前年度保留補助款執行率偏低，究

其原因，其中工務局、水利局、海洋局、警察

局、衛生局、捷運局、環保局、原民會…等機

關，主要是依據工程實際發包情形及進度辦理

撥款，請上開機關首長確實督導，倘過程中有

任何窒礙難行之處，應立即提出尋求相關局處

協助解決，並請副市長、秘書長、副秘書長及

吳參事義隆持續協助，讓工程早日完工，絕不

容許無法執行而遭中央收回補助款情事發

生；另經發局、社會局、農業局、交通局、文

化局、觀光局、美濃區公所等機關，部分工程

已完工，刻正申請經費核撥，亦請積極掌握中

央撥款時程，促請中央加速處理，以提升保留

補助款執行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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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鑑於汛期（5月1日）即將來臨，有關「典寶溪

B區滯洪池工程」，請水利局加速於4月底前辦

理完竣。 

（四）梓官魚市場大樓因建築老舊，影響結構安全，

本府決定辦理「梓官魚市場重建工程」，並由

行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及本府各負擔50%經費。

本府展現最大誠意，尊重梓官漁會，漁會不僅

毋須負擔任何經費，且享有優先承租權。有關

魚市場大樓導入HACCP技術、攤販進駐觀光魚

市及外圍攤商整頓乙節，請海洋局加速辦理，

並儘速與梓官漁會妥為協商，避免延宕進駐期

程。 

（五）102年度各機關爭取中央「競爭型」計畫補助

款有功人員敘獎人數共計72名，財政局已於3

月18日函知各機關，請各機關儘速於額度內自

行辦理敘獎，以達到及時獎勵之效。 

四、研考會錢專門委員報告： 

本府資通安全管理報告。 

吳副市長補充意見： 

每年台灣各級政府遭受網路駭客攻擊事件約300萬餘

件，法務部調查局非常重視。有關昨日該局高雄市調

查處前來本府拜訪，希本府每月提供網路資安攻擊事

件相關資料乙節，請研考會（資訊中心）研議妥處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謝謝研考會報告。資訊發展日新月異，而駭客

入侵攻擊網路時有所聞，資通安全議題更顯重

要，請研考會（資訊中心）依吳副市長意見辦



 4

理，並請各機關配合資安政策落實執行，以確

保本府資通安全。另面對e化政府的時代，期

勉資訊中心提升市府資訊服務之效率，以提升

本府競爭力。 

五、交通局陳局長報告： 

本市停車空間規劃及改善報告。 

劉副市長補充意見： 

（一）為改善交通秩序，交通局非常認真辛苦，進行

本市汽、機車停車空間規劃。然針對本市旗

山、美濃等山線及旗津海線等熱門景點，請交

通局持續加強公共運輸服務及停車空間規劃。 

（二）另民眾為至零售市場、騎樓店面及便利超商購

物，常因一己之便而將車輛臨時停放於車道

上，致當地交通混亂，尤以上下班交通尖峰時

段為最，例如鳳山區人口稠密，市場數量亦相

當多，民眾臨停狀況常造成交通亂象，亟待整

頓。請交通局不畏艱辛，會同警察局、各區公

所規劃完善方案，透過交通秩序整理，共同創

造店家、購物者及用路人之三贏局面，並有助

於公共運輸成長。 

養工處吳副處長補充意見： 

本（103）年度本處向中央爭取諸多經費辦理人行道改

造工程，建請交通局與本處共同合作，藉人行道改造

工程機會，妥善規劃機車停車空間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謝謝交通局報告。近年在交通局用心規劃及建

設下，讓民眾對本府整體交通施政表現，感到



 5

高度滿意；另交通局積極針對各類運具之特性

及停車供需，進行本市停車規劃管理，對本市

之停車秩序及城市觀光均有所助益，對交通局

同仁之努力，特予肯定與感謝。 

（三）為規範人行道劃設機車停車格之條件及機車停

放行為，本府依法劃設機車停車格，及設立禁

停標誌外之騎樓可停放機車等，將能有效提升

機車停車秩序，提供良好之行人通行環境，請

交通局妥向市民宣導，以避免不必要之誤解。 

（四）任何一位市民的聲音及意見，均係提供本府自

我檢視之最佳機會，應加以重視。針對本市停

車空間規劃，民眾難免因感到不便而產生怨

言，市府雖無法完全達到市民要求，惟仍請交

通局持續努力，本於市府團隊一體原則，會同

工務單位進行跨局處改善，俾將停車空間及人

行通行環境做最妥適之規劃，並再次感謝交通

局用心及辛勞。 

（五）自101年4月16日起，本市逐步於商圈、大專院

校及各大醫院，進行機車退出人行道，讓停車

秩序大幅改善，雖過程中面臨龐大的壓力，交

通局同仁均能以專業說服，轉而獲得民眾肯

定，同時榮獲內政部營建署「102年度市區道

路人行環境無障礙考評實施計畫」實際作為面

向93.32的高分，為全國最高，工務局、警察

局、交通局的努力，值得肯定。 

（六）為使本市朝大眾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，配合建

構完整之捷運、公車接駁系統，並誘導汽、機

車族改變使用習慣，請交通局持續辦理各類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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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之停車規劃，並落實汽、機車停車收費，以

改善停車秩序，提升大眾運輸使用率。 

六、客委會古主任委員報告： 

營造優質客家文化生活環境推動情形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謝謝客委會報告。在客委會、工務局、文化局、

都發局等相關單位同仁的努力之下，美濃教育

藝文館、中庄歷史建築、中正湖景觀改造等重

要公共建設，過程中雖有延宕情事，惟目前已

順利進行，非常感謝同仁在此期間的辛勞。本

府一向以打造高雄市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典

範城市為目標，未來請各局處協力合作，多予

提案，積極爭取中央經費補助，以延續本市客

庄聚落風貌，積極營造讓民眾可以親近的優質

客家文化環境。 

 

貳、討論事項 

第１案—教育局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中庄

國小等6校辦理「103年度鼓勵原住民學生

發展多元智能計畫」經費新台幣171萬

1,000元整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理，提請

市政會議審議乙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２案—海洋局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本局新

台幣1,350萬元整辦理「促進養殖漁業與

環境和諧計畫-高雄市」計畫，擬請准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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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行提列補助款新台幣1,350萬元及配合

款新台幣1,350萬元合計新台幣2,700萬

元墊付執行案，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３案—社會局：謹提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公益彩券回

饋金補助本市「建構縣市輔具中心聽覺輔

具評估能力計畫」，經費計256萬1,000元

整，擬先行墊付執行乙案，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４案—文化局：教育部核定本局所屬市立圖書館辦理「103

年度公共圖書館閱讀環境與設備升級實

施計畫(設備案)」地方相對配合款新台幣

161萬7,392元，因未及編列於103年度預

算，擬請准予先行墊付執行案，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５案—文化局：有關行政院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局所屬美術

館辦理《典藏奇遇記－藝享天開詩與樂》

經費新台幣30萬元整，擬請准予先行墊付

執行案，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第６案—兵役局：本市辦理「役男權益及其家屬生活扶(慰)

助」業務，中央補助經費92萬3,000元，

請准予先行墊付，敬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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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７案—原民會：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理「103

年度原住民族家庭暨婦女服務中心計畫」

比預定經費增加新台幣67萬5,025元整，

擬採墊付款辦理乙案，敬請  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，送請市議會審議。 

 

參、臨時動議 

吳副市長報告： 

本市多項市政建設刻正進行中，例如「102 年度愛河沿

岸（五福路至建國路）景觀工程」、「城市光廊風華再現

整建工程」及「高雄環狀輕軌第一階段統包工程（高架

橋段）」等工程因工期較長，周邊圍籬已設置至少半年

時間，部分圍籬甚至出現損壞情形，鑑於汛期（5 月 1

日）將屆，及簡陋圍籬恐危及行人安全與影響市容，請

相關機關加速工進，完工後儘速拆除圍籬，倘無法於汛

期前完工者，亦應辦理圍籬簡易美化工作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相關機關依吳副市長意見辦理，期各項工程能如期如

質完工。 

 

肆、主席指示事項 

一、本府團隊成員介紹： 

新任吳宏謀副市長、李瑞倉秘書長及財政局簡振澄局

長。原任陳副市長啟昱因個人生涯規劃請辭，暫離市

府崗位，本府給予高度祝福。為持續推動市政，遺缺

由吳秘書長宏謀接任，另由原財政局李局長瑞倉接任

秘書長，並由簡副秘書長振澄接任財政局長。吳副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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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於市府一向扮演重要角色，認真專業、堅持理想，

亦深受市府同仁的肯定及敬佩，擔任副市長一職為民

服務，實乃市民之福；而李秘書長瑞倉曾於中央及地

方政府擔任要職，行政資歷豐富，面臨市府財政困

境，屢屢提出解決方案，減輕財務壓力；而財政局簡

局長振澄深具財經專業背景，協助各機關解決預算編

列等問題，現回任財政局發揮專業，持續對高雄財政

貢獻。3位首長皆為相當優秀的文官，可謂一時之選，

適才適所，慶幸能與如此負責專業的夥伴共事，請各

位同仁給予鼓勵，同時也代表市民給予渠等掌聲，未

來任務將更加艱鉅，期許大家發揮一己之長，持續為

市民服務、為市政貢獻心力。 

二、上週適逢清明節、兒童節連續假日，民政局會同相關

機關規劃之清明節為民服務實施計畫，民眾普遍反映

良好；另社會局、海洋局、觀光局亦分別舉辦「高雄

寶貝 Fun 心玩」、「來去興達港．兒童節捕魚趣」及「壽

酷童玩日」等活動，提供兒童多元、精彩的活動，對

民政局、交通局、警察局、消防局、社會局、海洋局

及觀光局等相關同仁的辛勞，特予肯定與感謝。 

三、近日受到鋒面影響，連續大雨後又天氣放晴，積水處

容易成為病媒蚊孳生溫床，導致室內、外病媒蚊數量

增加，恐引發登革熱疫情升溫。請衛生局、環保局、

民政局及各區級指揮中心，落實各項疫情防治工作，

籲請民眾共同配合清除積水容器，以預防登革熱疫情

發生。另由於近日氣候多變，仍可能會有瞬間大雨發

生，請水利局、相關局處及各區公所加強留意防範，

確實做好防洪整備工作，並請吳副市長督導。 

四、有關本次定期大會本人施政報告時，曾允諾議員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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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項，請研考會協助列管，並請各相關機關掌握期

程，積極研議辦理。 

五、為配合 12 年國民教育啟動元年，教育局自 3月 26 日

起，以「孩子的教育，高雄的未來」為主軸，辦理「高

雄市 2014 年教育影展」系列活動，精選十幾部不同

主題的紀錄片，免費提供民眾觀賞，並針對影片內容

辦理論壇及講座，呼籲共同重視當前教育政策及品格

教育，拓展學校國際觀點，並善用數位科技，極具教

育意義。活動將持續至 4 月 20 日止，為擴大整體活

動效益，請教育局加強宣傳，鼓勵更多教職員工、學

生及家長踴躍欣賞，以培育本市學童未來能成為更具

品格、國際視野之優質公民。 

六、上週五兵役局舉辦「替代役役男環保公益暨職涯發展

活動」，藉由環保公益之活動方式，為梓官區海域淨

灘，並於淨攤後辦理「役男職涯發展」，深獲參與活

動的役男好評，對兵役局的用心，特予肯定。本府諸

多機關均有申請替代役男，渠對日常行政業務及市政

服務協助良多，請各機關予以關懷照顧，提供多元學

習服務的機會，期藉在公部門服務，培養其正確的為

人處世及敬業精神，俾利退役後能獲得更好的生涯發

展。 

七、近年本府致力提升高雄國際能見度，除開拓國際航班

航線外，更積極打造本市成為郵輪母港，並獲得業界

支持，麗星郵輪「處女星號」亦推出香港至台灣航線

遊程，並將於本（8）日下午 1 時航抵高雄，相信可

為高雄帶來許多商機。期勉海洋局、觀光局持續會同

業界共同努力，讓停靠高雄的郵輪數量逐年增加，以

促進地方經濟繁榮，帶動本市觀光及產業多元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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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去（102）年本府於第 113 次市政會議通過訂定 4月 7

日為本市言論自由日，以紀念台灣民主先進鄭南榕先

生為爭取言論自由而自焚成仁之精神，奠定台灣民主

發展的契機。邇來諸多大專院校青年學子響應學生運

動，傳達新世代對於「海峽兩岸服務貿易協議」及相

關政策之訂定程序未盡符合民主程序的看法，充分展

現台灣民主深化的進程，期盼中央與地方政府等執政

者能正視新世代的聲音，共創台灣未來發展新局。現

部分立法委員正積極促請中央研議同步訂定 4月 7日

作為全國之言論自由日，本府亦表達支持。為彰顯高

雄作為人權城市之施政價值，請新聞局及研考會等機

關研議於每年 4月 7日辦理相關紀念活動，期待透過

言論自由日的活動，使民眾不忘民主人權與言論自由

的可貴。 

散 會：上午 10 時 18 分。 


